
闽环保议〔2026〕9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1036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省交通运输厅：

《关于加速推动政永高速永泰段建设的建议》（第 1036 号

）收悉。我厅协办意见如下：

近年来，在省委、省政府领导下，我厅积极服务支持全省

交通公路建设，做好交通公路项目环评要素保障。一方面，健

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机制，优化源头布局。认真贯彻党中央关

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决策部署，由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

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》，建立覆

盖全省的“1+10+N”三级生态环境准入清单，进一步健全跨要

素、跨层级、跨部门联动机制，科学指导公路项目优化选址布

局，尽可能避让各类自然保护地、饮用水源保护区等法定保护

区域和环境敏感区，促进公路网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。另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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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，持续推进环评全链条改革，加速项目落地。2022 年以来，

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深入实施“一个窗口对外”改革，并逐步完

善建设项目环评提前介入、靠前指导的服务机制。持续优化环

评审批权限，在前期已下放多数公路项目环评审批至市县生态

环境部门的基础上，2025 年进一步将所有高速公路项目下放至

市县生态环境部门，不断提高项目前期效率，助力项目加速落

地。

我厅认真研究代表建议中的线路方案，经向福州市生态环

境局、交通运输局核实，政永高速永泰段涉及跨越大樟溪。大

樟溪是闽江下游最大的支流，已被列为闽江口城市群水资源配

置提质增效工程的主要水源地，保障其水质安全极其重要。为

此，公路选线应尽可能不跨越大樟溪，若确实无法避让，建设

单位应做好施工和运营期的环境风险防控，加强以下防范措施：

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落实相关防范、应急措施；在龙湘水

库坝址处建设自动在线水质监测系统，实时监控龙湘水库的水

质；与龙湘水库伴行的敏感路段均设置警示牌，采用 SS级（目

前高速公路的最高防护等级）的双重防撞护栏；优化设置桥（路）

面径流收集系统和事故应急池，路基段采用双沟设计，内沟用

于收集路面径流，外沟用于收集路基排水；跨溪路段加盖雨棚

并设置防抛设施等，确保事故水不进入大樟溪，保障供水水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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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。

鉴于政永高速永泰段项目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并由福州

市生态环境局审批，下阶段，我厅将继续积极指导福州市生态

环境局参与公路选线，依法依规积极审批，在严格落实水源保

护措施、确保饮用水源生态环境安全的同时，支持政永高速永

泰段项目尽快落地，早日建成通车。

领导署名：魏良栋

联 系 人：吴庆华

联系电话：0591-88367027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

2026 年 4 月 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政府办公厅。


